
112 年度青年職場實習創薪加倍領獎勵計畫 
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及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112 年度青年職場實習創薪加倍領獎勵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自中

華民國（以下同）111 年 9 月 30 日訂定實施。茲為配合事業單位之用人

需求及促進更多青年於在學期間強化就業知能，以提前做好職涯規劃，

爰擬具本計畫修正，計四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給薪標準及放寬實習青年資格。（第三點） 

二、為使青年快速尋得實習職缺，修正網頁專區名稱。（第四點） 

三、配合實習青年資格放寬，爰刪除職場實習期間。（第五點） 

四、酌修青年獎勵金之申請方式。（第七點） 

 

 
 
 

 
 
 

 
 
 

 
 
 

 
 
 

 
 



112 年度青年職場實習創薪加倍領獎勵計畫 
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及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參與補助計畫對象及資格 

  (一)實習企業 

1.依法設立登記於彰化縣之

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

號、法人、機構或團體；或

可提供彰化縣實習職缺之

他縣市企業。 

2.企業須提供實習時數達240

小時或 480 小時以上之實

習職缺，實習單位應依據勞

動部公告當年度之基本工

資給薪，並依法為青年投保

勞保/就保及勞工退休金提

撥。 

3.企業承諾青年畢業後留任

原實習企業，雇主按月計酬

全時工作僱用，起薪薪資

28,000 元以上，優先列入

本計畫合作企業。 

  (二)實習青年 

本計畫對象均需符合以下條

件： 

1.年滿15歲至29歲在校青年

（以下簡稱青年）。 

2.就讀於彰化縣之高中職、大

專院校、研究所或戶籍為彰

化縣之青年。 

三、參與補助計畫對象及資格 

  (一)實習企業 

1.依法設立登記於彰化縣之

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

行號、法人、機構或團體；

或可提供彰化縣實習職缺

之他縣市企業。 

2.企業須提供實習時數達

240 小時或 480 小時以上

之實習職缺，實習單位應

提供時薪 168 元或每月

25,250 元以上之薪資，並

依法為青年投保勞保/就

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 

3.企業承諾青年畢業後留任

原實習企業，雇主按月計

酬全時工作僱用，起薪薪

資 28,000 元以上，優先列

入本計畫合作企業。 

  (二)實習青年 

本計畫對象均需符合以下條

件： 

1.年滿 18 歲至 29 歲以下青

年（以下簡稱青年），並為

111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112 年 9 月前畢業）。 

2.就讀於彰化縣之高中職、

一、為免日後須

與勞動部配合同

步修正給薪標

準，改為依據勞

動部公告當年度

之基本工資給

薪。 

二、因應事業單

位的用人需求，

爰放寬實習青年

資格。 



大專院校、研究所或戶籍

為彰化縣之青年。 

四、實習媒合方式 

1.企業須完成線上實習企業

申請表（包含企業薪資承諾

書），將由本處核准後，方

為本計畫實習企業。 

2.青年可至本處網頁之「彰青

創薪實習站」專區投遞履歷

或自行尋找職缺。 

3.企業得自行面試、錄取青

年。 

四、實習媒合方式 

1.企業須完成線上實習企業

申請表（包含企業薪資承

諾書），將由本處核准後，

方為本計畫實習企業。 

2.青年可至本處網頁之「職

場實習」專區投遞履歷或

自行尋找職缺。 

3.企業得自行面試、錄取青

年。 

因職缺媒合平台

業於 112 年 1 月

31 日正式上線，

為使青年快速尋

得實習職缺，爰

酌修網頁專區名

稱。 

五、實習企業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補助項目 

參與本計畫之企業，其每一實

習職缺之職場實習補助費及

訓練指導費補助標準如下： 

補助項目 
實習時數 

240 小時 480 小時 

1.職場實

習補助費 

新臺幣

7,000 元 

新臺幣

14,000 元 

2.訓練指

導費 

新臺幣

5,000 元 

新臺幣

10,000 元 

合 計 
新臺幣

12,000 元 

新臺幣

24,000 元 

  (二)補助標準 

1.每一職缺之實習期間勞動

契約以240小時或480小時

為原則，企業於實習期間內

提供青年實習輔導至少 5

小時，且青年完成實習時數

至少達勞動契約所訂時數

以上，始得請領全額補助費

用；未達實習時數者則依下

五、實習企業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補助項目 

參與本計畫之企業，其每一

實習職缺之職場實習補助費

及訓練指導費補助標準如

下： 

補助項目 
實習時數 

240 小時 480 小時 

1.職場實

習補助費 

新臺幣

7,000 元 

新臺幣

14,000 元 

2.訓練指

導費 

新臺幣

5,000 元 

新臺幣

10,000 元 

合 計 
新臺幣

12,000 元 

新臺幣

24,000 元 

  (二)補助標準 

1.每一職缺之職場實習期間

以 111 年度第 2學期為原

則（至 112 年 8 月底）。 

2.每一職缺之實習期間勞動

契約以 240 小時或 480 小

時為原則，企業於實習期

間內提供青年實習輔導至

一、配合第三點

實習青年資格之

放寬，爰刪除職

場實習期間之限

制。 

二、餘款次遞

移。 



列補助標準請領職場實習

補助費： 

Ⅰ.每一職缺之青年實習累

積總時數達四分之三以上

者，得請領四分之三補助費

用。 

Ⅱ.每一職缺之青年實習累

積總時數達二分之一以上

者，得請領二分之一補助費

用。 

Ⅲ.每一職缺之青年實習累

積總時數達四分之一以上

者，得請領四分之一補助費

用。 

IV.每一職缺之青年實習累

積總時數未達四分之一

者，不予補助。 

2.實習時數依勞動基準法第

30條及第 30條之 1之正常

工時規定計算。 

3.每一職缺之青年薪資及投

保未符勞動基準法及勞工

保險條例相關規定者，不予

補助。 

少 5小時，且青年完成實

習時數至少達勞動契約所

訂時數以上，始得請領全

額補助費用；未達實習時

數者則依下列補助標準請

領職場實習補助費： 

Ⅰ.每一職缺之青年實習

累積總時數達四分之三以

上者，得請領四分之三補

助費用。 

Ⅱ.每一職缺之青年實習

累積總時數達二分之一以

上者，得請領二分之一補

助費用。 

Ⅲ.每一職缺之青年實習

累積總時數達四分之一以

上者，得請領四分之一補

助費用。 

IV.每一職缺之青年實習

累積總時數未達四分之一

者，不予補助。 

3.實習時數依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及第 30 條之 1之正

常工時規定計算。 

4.每一職缺之青年薪資及投

保未符勞動基準法及勞工

保險條例相關規定者，不

予補助。 

七、青年畢業後留任原實習企業之

獎勵補助 

七、青年畢業後留任原實習企業

之獎勵補助 

為簡化青年申辦

獎勵金流程，酌



  (一)獎勵金補助認定標準 

青年於實習結束後繼續留任

原實習企業，並符合下列規定

者，於審核通過後，由本府按

月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2,000

元，最高發給 6個月，合計新

臺幣 12,000 元。 

1.依法參加就業保險。 

2.實際工作地於本縣轄內。 

3.以按月計酬且依法定正常

工時提供勞務之全時勞

工，及薪資新臺幣 28,000

元以上。 

4.連續受僱同一雇主滿 30 日

以上。 

前項第四款任職期間之認

定，自實際到職並投保勞工保

險生效之日起算，留職停薪期

間，不計入本計畫之任職期

間。 

  (二)獎勵金請領方式 

青年首次申請須檢附下列文

件，交付本縣青年職涯發展中

心辦理。自第二個月起僅需按

月將獎勵金補助申請書及當

月薪資明細表 Email 至本府

指定電子郵件信箱（領據正本

須另寄送至本縣青年職涯發

展中心）即可。 

1.獎勵金補助申請書。 

  (一)獎勵金補助認定標準 

青年於實習結束後繼續留任

原實習企業，並符合下列規

定者，於審核通過後，由本

府按月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2,000 元，最高發給 6 個月，

合計新臺幣 12,000 元。 

1.依法參加就業保險。 

2.實際工作地於本縣轄內。 

3.以按月計酬且依法定正常

工時提供勞務之全時勞

工，及薪資新臺幣 28,000

元以上。 

4.連續受僱同一雇主滿 30

日以上。 

前項第四款任職期間之認

定，自實際到職並投保勞工

保險生效之日起算，留職停

薪期間，不計入本計畫之任

職期間。 

  (二)獎勵金請領方式 

青年首次申請須檢附下列文

件，交付本縣青年職涯發展

中心辦理。自第二個月起僅

需按月至本處網頁之「職場

實習」專區填寫線上獎勵金

補助申請書，並上傳當月薪

資明細表（領據正本須另寄

送至本縣青年職涯發展中

心）即可。 

修正獎勵金申請

方式。 



2.切結書。 

3.領據。 

4.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當月薪資明細表。 

6.申請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帳

戶存摺封面影本。 

符合本計畫申請要點之青年

應於得申請獎勵之日起 90 日

內提出申請。 

  (三)前項申請檢附之文件不

齊全者，經本計畫執行單位

通知限期補正者，應於 7 日

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

文件不齊全者，視為資格不

符，予以退件。 

1.獎勵金補助申請書。 

2.切結書。 

3.領據。 

4.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 

5.當月薪資明細表。 

6.申請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帳

戶存摺封面影本。 

符合本計畫申請要點之青年

應於得申請獎勵之日起 90

日內提出申請。 

  (三)前項申請檢附之文件不

齊全者，經本計畫執行單位

通知限期補正者，應於 7日

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

文件不齊全者，視為資格不

符，予以退件。 

 


